醴陵市人民检察院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任务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本院无二级机构。本院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对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和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以及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本院直接受理的其他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二）按照法律规定，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刑事犯罪案件和本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三）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案件和本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四）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和看守所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改造场所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以及被监管改造人员重新犯罪案件的批捕、起诉工作，受理被监管改造人员及其亲属的控告、申诉。
（五）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经济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错误的民事、经济、行政判决或裁定，提请抗诉。
（六）依法受理公民的报案、控告、申诉、举报和犯罪嫌疑人的自首。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包括保障检察院基本运行的经费和检察办案等专项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750.59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719.39万元；上年结转31.2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750.59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1658.9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2.04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9.57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948.39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工作性专项等支出。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62.95万元（小车经费+公用经费+工作性专项），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802.2万元，是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办案专项支出等。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95万元，比上年减少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47万元，比上年减少5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8万元，比上年减少2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节约了油料费；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